

	
	


淮供发﹝2026﹞ 4 号

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淮安市供销
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供销合作总社:
为做好2026年度淮安市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原则
《淮安市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淮财规〔2021〕9号）已对专项资金支持范围、申请使用流程等做出具体要求，各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组织项目申报工作,履行相应监督管理职责。
二、申报要求
1.项目投资总额一般不低于30万元；
2.服务三农属性较弱的项目原则上不予支持；
3.截至2026年5月16日，过去两年市级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尚未拨付到位的县（区）供销社、财政局推荐的项目，一般不予支持。
三、资料报送
申报材料编制要求详见附件,申报截止时点为2026年6月10日12时整。申报材料纸质文本一份及PDF格式扫描件报送至市供销社发展规划处。本通知及其附件的电子文档请至市供销社网站下载或到属地县（区）供销社领取。

附件:1.申报材料有关事项说明
2.封面
3.2026年度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
[bookmark: _Hlk134197186][bookmark: _Hlk134197216]4.专项资金申请使用承诺书
       5.项目绩效目标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安市供销合作总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9日

（联系人：何梦婷，电话：83942742，地址:淮安市清江浦区淮海北路119号。）


附件1
申报材料有关事项说明

申报材料统一按照以下要求编制，采用A4幅面胶装：
一、企业提供材料
企业需提供以下资料，按顺序整理装订。所有复印、扫描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无法提供的材料需分别书面说明。
1.封面，浅蓝底黑字（附件2）。
2.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（附件3）。
3.专项资金申请使用承诺书（附件4）。
4.项目绩效目标表（附件5）。
5.申报企业相关凭证，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等证照扫描件。
6.专项审计报告（内容要求附后）。
7.项目本期已发生投资支出凭证。
8.项目实施相关证明材料，涉及建设工程的提供造价相关材料，未完工的待完工后补充提交；价值30万元及以下的小额设备购置，应当提供价格合理性佐证资料。
9.“信用中国”信息系统中无不良记录截图。
10.项目相关图片资料。
11.以上资料若有无法提供的，请出具说明，由属地县级供销社审核确认后加盖公章。
二、专项审计报告主要内容
1.项目支出总额、支出年限及各年支出额；
2.本期项目实际发生的支出额，编报本期项目支出情况表，包括时间（年、月、日）、会计核算科目、支出额、支出方式、会计凭证号码等。本期指2025年1月至今；
3.申报单位2024年以来获得各级财政资金奖补情况，以条目式列出，没有获得也需说明；
4.申报单位上年度财务报表；
5.承诺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内容属实，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










附件2
2026年淮安市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

申
报
材
料



项目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申报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 系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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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2026年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
金额单位：万元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点
	

	企业全称
	（盖 章）

	通讯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
	
	财务负责人
	
	电话
	

	填表人
	
	电话
	
	项目实施状态
	已完成/未完成

	投资概算
	
	起止时间
	

	企业概况
	

	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与预期绩效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不够可另起一页）


附件4

专项资金申请使用承诺书

淮安市供销合作总社、淮安市财政局：
我单位声明，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及相关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合规、有效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特此声明。


项目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项目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

